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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自 1991 年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后，全国

依法划定了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、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

区（以下简称“三区”）。2006 年，经国务院批准水利部公告了 42

个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，之后云南省水利

厅也发布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

重点治理区的公告》。对依法开展水土保持工作，有效预防和治

理水土流失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水土保持法》）

第四条规定“国家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，实行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奖惩制度”；第十条

规定“水土保持规划应当在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及水土流失重点预

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的基础上，遵循统筹协调、分类指导的

原则编制”；《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》（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27 日审议通过，自

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；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修正）第八条规定“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，划定并公告水土流失

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”。 

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各级水土保

持规划需完成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工作，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分为国家、省、州、县（市）



 

II 

四级，下一级应在上一级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划分。2012 年水利

部委托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和七大流域机构共同完成了全国

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

分，水利部以办水保〔2013〕188 号文下发了复核划分成果。2015

年云南省水利厅委托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复核划定

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，于 2017 年 9 月，云

南省水利厅以公告第 49 号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<划分省级水土

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>的公告》公布了省级水土流失重

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划分成果；德宏州水利局于 2021 年 3

月对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

区复核划分报告》进行公开征求意见。2020 年底，芒市水利局

委托云南秀川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复核划定芒市水土流失重

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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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原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 

1.1 原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成果 

依据《关于划分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》（水利

部 2006 年第 2 号），全国划定 42 个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，

其中重点预防保护区 16 个，重点监督区 7 个，重点治理区 19

个。芒市不涉及原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。 

1.2 原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成果 

依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

告》（云政发〔2007〕165 号），芒市属于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

防保护区和云南省重点监督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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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 

2.1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 

根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

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>的通知》（水利

部办水保〔2013〕188 号），芒市涉及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

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。 

2.2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 

根据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<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

重点治理区>的公告》（云南省水利厅公告 第 49 号），全省共划

分了 5 个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以及 2 个省级水土流失重点

治理区。芒市不涉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。 

根据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

重点治理区的公告》（云南省水利厅公告 第 49 号），以乡镇为

单元进行落实及复核划分，涉及芒市遮放镇、勐戛镇、芒海镇、

风平镇、轩岗乡、江东乡、西山乡、中山乡、三台山乡、五岔

路乡共 10 个乡镇，重点治理面积 489.88km2。 

2.3 州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 

根据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

治理区复核划分报告》，芒市不涉及州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

重点治理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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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划分目的、原则与指标 

3.1 划分目的 

（1）落实州级地方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

估制度； 

（2）为统筹安排水土流失防治明确重点工作区域； 

（3）为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提供依据。 

3.2 划分原则 

（1）统筹考虑水土流失现状和防治需求 

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以水土流失调

查为基础，立足于技术经济的合理性和可行性，与区域水土流

失防治需求相协调，统筹考虑水土流失潜在危险性、严重性。 

（2）与已有成果和规划相协调 

在国家级、省级、州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

划定的基础上，进行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

分。同时，借鉴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成果，与上级已批复

实施水土保持综合和专项规划相协调，保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

工作的延续性。 

（3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

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应采取定性分

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以定量分析为主，以定性分析为

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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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集中连片 

为便于水土保持管理，发挥水土流失防治整体效果，芒市

重点防治区划分应集中连片，并具有相应规模。 

3.3 划分要求及指标 

3.3.1 划分要求 

（1）与国家级、省级、州级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衔接。 

（2）同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交叉。 

（3）各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重叠。 

（4）重点防治区以小流域为单元。 

3.3.2 划分条件与指标 

参考《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导则》的划分标准，突出

芒市地方特点，在国家级、省级和州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

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细化，确定划分

条件与指标。 

（1）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条件与指标 

1）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条件 

水土流失相对轻微，现状植被覆盖较好，重要的生态功能

区；存在水土流失风险，一旦破坏难以恢复和治理。人为扰动

和破坏植被等地表覆盖物后，造成水土流失危害较大。 

重要的江河源头区、生态维护区等特定的生态功能区。 

2）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指标 



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报告 

- 5 - 

——定量指标：微度侵蚀率、林草覆盖率。 

——定性指标：水土保持功能区中的具有生态维护水土保

持功能的区域；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要生态功能区。区域位置

为禁止开发区、限制开发区、重要江河源头或水库周边。 

——辅助指标：集中连片面积。 

（2）芒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条件和指标 

1）芒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条件 

水土流失严重，主要河流干流和支流、重要水库淤积影响

较大的区域。 

水土流失严重威胁土地资源，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，直接

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，急需开展抢救性、保护性治理的区

域。 

贫困人口集中地区、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特定区域。 

人类社会生产建设活动集中区域。 

2）芒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指标 

——定性指标：治理需求迫切，预期治理成效明显，人类

社会生产建设活动集中，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较低。 

——定量指标：水土流失率、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比、

坡耕地面积比。 

——辅助指标：集中连片面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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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划分标准和方法 

本次划分主要是在参照《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导则》、

《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报告》和

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

核划分报告》所制定的划分标准基础上，结合芒市实际情况，

突出区域特色，协调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其他相关行业规

划，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，采取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

方法，制定了芒市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标准。 

4.1 划分标准 

4.1.1 指标取值 

（1）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指标取值 

1）微度侵蚀率取值 

根据云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（2019 年），芒市水土流

失率为 30.61%，即轻度侵蚀及以上等级面积占全市面积比例为

30.61%，微度侵蚀面积比为 69.39%。结合芒市水土流失现状，

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确定，考虑与省级、州级水土流失重点预

防区定量指标相衔接，确定选取微度侵蚀率为≥78%作为定量指

标。 

2）林草覆盖率 

目前，林草覆盖率为 64.94%，结合各小流域的植被情况，

确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划分指标林草覆盖率取值为≥66%。 

3）重要生态功能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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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划分充分考虑重要河流源头、风景

名胜区、森林公园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中的保护区域等（统

称重要生态功能区），将其作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范畴。 

4）水土保持功能区 

水土保持分区中涉及生态维护水土保持功能的区域，可作

为重点预防区范围。 

5）集中连片区 

为便于水土保持管理，发挥水土流失预防整体效果，小流

域面积大于 500km²，重点预防区面积大于 100km²。 

（2）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指标取值 

1）水土流失率、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比 

参考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复核成

果和相关研究成果，本次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核心定量指标

选用水土流失率、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比两个指标，结合

芒市水土流失率 30.61%，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比为 39.43%

的实际情况。结合小流域水土流失实际情况，确定选取水土流

失率为≥25%，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比指标取值为≥22%作为定

量指标。 

2）坡耕地面积比 

根据《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报告》，

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指标中增加了坡耕

地指标。芒市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 34.44%，各小流域坡耕地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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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差异较大，调整确定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指标中的坡耕地指

标取值为≥19%。 

3）集中连片区 

为便于水土保持管理，发挥水土流失治理整体效果，小流

域面积大于 500km2，重点治理区面积大于 100km2。 

4.1.2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标准 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指标体系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

标，详见表 4-1、表 4-2、表 4-3。 

表 4-1 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定量标准 

指标区类 微度侵蚀率 林草覆盖率 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≥78% ≥6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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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 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水土保持功能定性标准 

区类 
水土保持功

能重要性 
水土流失

危险程度

是否位于江

河源头或水

库周边 

是否位于饮

用水源区 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重要 大 是 是 

表 4-3 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重要生态功能定性标准 

区类 水源保护区 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是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并达到集中连片要求的应划定为水土

流失重点预防区： 

1）定量指标全部符合； 

2）定量指标基本符合，定性因素符合其中之一； 

3）符合以上条件之一且达到规模要求。 

4.1.3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标准 

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指标体系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

标，详见表 4-4、表 4-5。 

表 4-4 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定量标准 

              指标 
区类 

水土流 
失率 

中度及以上水土流

失面积比 
坡耕地面 
积比 

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≥25% ≥22% ≥19% 

表 4-5 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定性标准 

区类 
水土流失

危害程度

地质灾害

危害程度

水土流失治理

的紧迫程度 
所处区位 

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重度 较高 高 
少数民族、贫

困地区 

定量指标全部符合、定性因素符合其中之一且达到规模要

求的，应划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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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划分工作程序和方法 

4.2.1 工作程序 

（1）收集、整理水土流失监测或调查有关成果资料，水土

流失强度及其分布；森林、草地分布范围和面积；区内涉及河

流源头、大中型水库及其集水区情况；滑坡、泥石流等山地灾

害分布以及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划分等有关情况；

贫困人口集中地区、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及有关情况；有关水

土保持规划和已实施水土保持治理工程情况；原国家级和省级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。 

（2）在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的基

础上，参照国家级、省级和州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

理区划分标准，拟定芒市划分条件和标准，并与主体功能区规

划、水土保持规划等协调，根据上述提出落实国家级水土流失

重点治理区和划分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小流域初步名单。 

（3）根据拟定的划分条件和标准，依据基础数据和相关资

料，以集中连片面积控制指标，确定芒市重点防治区涉及的小

流域名单，形成芒市重点防治区方案。统计分析并提出重点预

防区及重点治理区面积。 

（4）征求芒市对方案的意见，修订划分标准，协调划定并

形成芒市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。 

（5）根据自然和经济社会特点，进行芒市重点防治区命名。

分区名称由“地域范围特征名称+级别+水土流失重点预防（治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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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”构成。代码由“级别+区类代码+区域编号”组成，国家级为 G，

省级为 S，州市级为 D，县（区）级为 X，预防区为 Y，治理区

为 Z，区域编号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 

4.2.2 划分方法 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采取分层指标法，

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划

分程序进行。通过指标的选取与指标划分体系的构建，将芒市

小流域面域数据与各专题图层叠加，运用ArcGIS空间分析算法，

对计算单元进行赋值运算，对满足条件的划分单元进行属性的

判别，确定划分结果，具体技术路线见图 4-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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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1  技术路线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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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复核划分成果 

5.1 分区成果 

基于相关资料和基础数据，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指标相结

合的方法，对全市各小流域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，根据专题研

究成果，落实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；

落实了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后，全市

剩余 58 条小流域，符合定量、定性指标的小流域仅有 15 条，

相对集中分布成 5 个区域，集中连片区域小流域面积由大到小

分别为 141.03km2、99.51km2、57.20km2、57.13km2、44.25km2，

集中连片小流域面积均小于 500km²，未满足 4.1.1 节中“为便

于水土保持管理，发挥水土流失预防整体效果，小流域面积大

于 500km²，重点预防区面积大于 100km²”的面积要求，故没

有划分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。 

全市落实了涉及本市的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

重点治理区，涉及 56 条小流域，小流域面积为 1463.47km2，占

全市总面积的 50.45%，重点治理面积为 489.88km2，占全市总面

积的 16.89%，具体划分成果详见表 5-1 和附图 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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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分区概述 

芒市落实了涉及本市的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

重点治理区，区域主要涉及遮放镇、勐戛镇、芒海镇、风平镇、

轩岗乡、江东乡、西山乡、中山乡、三台山乡、五岔路乡共计

10 个乡镇，涉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怒江流域。区内坡耕地分布

广泛，地区高强度暴雨频繁，加之地形起伏大，致使面蚀、沟

蚀等土壤侵蚀分布广，局部区域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。本区以

土壤保持和防灾减灾功能为主。 

本区水土流失严重，对当地和下游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危害。

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，依靠政策、投入、科技，改善当

地农业生产条件，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，防治山洪灾害，实

施沟道治理，防止不合理的农林开发造成水土流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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